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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  統  令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8 月 1 0 日 
華總一義字第 1 0 5 0 0 0 9 1 1 9 1 號 

茲制定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行政院院長 林 全 

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

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10 日公布 

第一章 總  則 

第 一 條  為調查及處理政黨、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

得之財產，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，健全民主政治，以落實

轉型正義，特制定本條例。 

第 二 條  行政院設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本條

例之主管機關，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之限制。 

本會依法進行政黨、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

得財產之調查、返還、追徵、權利回復及本條例所定之其他

事項。 

第 三 條  本會對於政黨、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財

產之處理，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，不適用其他法律有關權利

行使期間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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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條  本條例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政黨：指於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前成立並

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者。 

二、附隨組織：指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、

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、團體或機構；曾由政黨實

質控制其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，且非以相當對價

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、團體或機構。 

三、受託管理人：指受前二款所稱政黨、附隨組織之委

託而管理或受讓財產而管理之第三人。 

四、不當取得財產：指政黨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

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，使自己或其附隨組織取得之

財產。 

第 五 條  政黨、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取

得，或其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交付、移轉或登

記於受託管理人，並於本條例公布日時尚存在之現有財產，

除黨費、政治獻金、競選經費之捐贈、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

孳息外，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。 

政黨、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以

無償或交易時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之財產，除黨費、政治獻

金、競選經費之捐贈、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外，雖於本

條例公布日已非政黨、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所有之財

產，亦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。 

第 六 條  經本會認定屬不當取得之財產，應命該政黨、附隨組織、

受託管理人，或無正當理由以無償或顯不相當對價，自政

黨、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取得或轉得之人於一定期間

內移轉為國有、地方自治團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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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財產移轉範圍，以移轉時之現存利益為限。但以不

相當對價取得者，應扣除取得該財產之對價。 

第一項規定之財產，如已移轉他人而無法返還時，應就

政黨、附隨組織、其受託管理人或無正當理由以無償或顯不

相當對價，自政黨、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取得或轉得之

人之其他財產追徵其價額。 

第 七 條  善意第三人於前條應移轉為國有、地方自治團體或原

所有權人所有財產上存有之租賃權、地上權、抵押權或典權

等權利，不因此而受影響。 

第二章 申報、調查及處理 

第 八 條  政黨、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應於本條例施行之日

起一年內向本會申報下列財產： 

一、政黨或附隨組織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

起至本條例公布日止所取得及其交付、移轉或登

記於受託管理人之現有財產。 

二、政黨或附隨組織於前款期間內取得或其交付、移轉

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之財產，但現已非政黨、附隨

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之財產。 

前項應申報之財產如下： 

一、不動產、船舶、汽車及航空器。 

二、一定金額以上之存款、外幣、有價證券及其他具有

相當價值之財產。 

三、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、債務及對於各種事業之投資。 

前項之一定金額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，由本會

公告之。 

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7259 號 

 5

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申報，應載明財產之來源、種類、取

得方式、取得日期、變動情形及其對價，如訂有書面契約者，

並應檢附其契約等相關資料；其格式由本會定之。 

本會得主動調查認定政黨之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，

並通知其於受本會通知日起四個月內向本會申報第一項之

財產。 

本會除受理第一項及前項之申報外，亦得主動調查政

黨、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財產之來源、取得方式、取得

日期、變動情形及其對價。 

第 九 條  依第五條第一項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，自本條例公

布之日起禁止處分之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 

一、履行法定義務或其他正當理由。 

二、符合本會所定許可要件，並經本會決議同意。 

前項第一款所定情形，應於處分後三個月內，製作清冊

報本會備查。 

第一項所定其他正當理由及許可要件，由本會另定之。 

第一項所定禁止處分之財產，如依法設有登記者，本會

得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限制登記；如係寄託或保管於金

融機構之存款或有價證券，得通知金融機構凍結其帳戶；如

係對他人之金錢債權，得通知債務人向清償地之法院提存

所辦理清償提存，並應將該提存之事實陳報本會備查。非經

本會同意，提存物受取權人不得領取。依本項所為之提存，

生清償之效力。 

政黨、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違反第一項規定之處

分行為，不生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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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第一項第一款之範圍認定有爭議，或不服第一項

第二款之決議者，利害關係人得於收受通知後三十日內向

本會申請復查；對於復查決定不服者，得於收受通知後二個

月不變期間內提起行政訴訟。 

第 十 條  政黨、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依第八條規定應申報

之財產，經本會調查認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隱匿、遺漏或對

於重要事項為不實說明者，該財產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，

並依第六條規定處理。 

第 十 一 條   本會之調查，應恪遵正當法律程序，以符合比例原則之

方式為之。 

本會之調查，得為下列行為： 

一、向有關機關（構）調取卷宗及資料，亦得向稅捐稽

徵機關調取財產、所得、營業、納稅等資料，不受

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限制。 

二、要求法人、團體或個人提供帳冊、文件及其他必要

之資料或證物。 

三、派員前往有關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或事業之所在地、

事務所、營業所或其他場所，或個人之住居所為必

要之調查。 

四、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。通知書中應記載詢

問目的、時間、地點，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

所生之效果。 

五、其他必要之調查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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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調查，發現有與政黨、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財

產之來源、取得方式相關之資料者，得為複製、留存備份，

必要時並得臨時封存有關資料或證物，或攜去、留置其全部

或一部。但其封存、攜去或留置之範圍及期間，以供調查、

鑑定或其他為保全之目的所必要者為限。 

封存、攜去或留置屬於中央或地方機關（構）持有之資

料或證物者，應經主管長官允許。但主管長官除有妨害重大

國家利益之正當理由，不得拒絕。 

攜去之資料或證物，原持有之機關（構）應加蓋圖章，

並由調查人員發給收據。 

本會派員執行調查時，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

件；其未出示者，受調查者得拒絕之。 

為執行本條之調查，本會於必要時，得請各級政府機關

或警察機關協助並得委託會計師及其他專業人士協助調查、

鑑價及查核相關資料。 

第 十 二 條   受調查之機關（構）、法人、團體或個人，不得規避、

拒絕或妨礙調查。 

第 十 三 條   向本會提供政黨、附隨組織或其交付、移轉或登記於受

託管理人之財產所在、來源、取得方式或處分等相關資訊，

並因而使本會發現並追回政黨、附隨組織或其交付、移轉或

登記於受託管理人隱匿、遺漏申報之財產或不當取得財產

者，本會得酌予獎勵。 

本會對於舉發人之身分應予保密。 

第一項獎勵條件、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，由本會另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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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四 條   本會依第六條規定所為之處分，或第八條第五項就政

黨之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認定之處分，應經公開之聽

證程序。 

第 十 五 條   調查結果應經本會委員會決議後，作成處分書。處分書

應載明下列事項： 

一、處分相對人之姓名、名稱及地址。 

二、受調查之財產及其權利現狀。 

三、財產處理方式之主旨、事實及理由。 

四、有附款者，附款之內容。 

五、本會之名稱。 

六、發文字號及年、月、日。 

七、不服本處分之救濟方法、期間及其受理機關。 

前項第三款所定財產處理方式之主旨，應依第六條規

定記載應移轉財產之種類、數量、追徵價額、履行期間及受

移轉之對象。 

第一項之處分書，應刊載於行政院公報及網站對外公

告之。 

第 十 六 條   不服本會經聽證所為之處分者，得於處分書送達後二

個月不變期間內，提起行政訴訟。 

第 十 七 條   主管機關為進行本條例所定調查之相關事項，得訂定

調查程序辦法。 

第三章 組  織 

第 十 八 條  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三人，任期四年，由行政院院長

派（聘）之，並指定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，一人為副主任委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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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委員、副主任委員或委員出缺時，行政院院長應於

一個月內依前項程序派（聘）之，繼任者之任期至原任期屆

滿之日為止。 

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，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三分之一，

且單一性別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 

本會主任委員，特任，對外代表本會。 

第 十 九 條   本會置主任秘書一人，承主任委員之命，處理會務，並

指揮監督所屬人員；置工作人員若干人，辦理本會幕僚作業；

各相關機關並應指派專人負責協調、連繫事宜。 

為實現本條例之立法目的，於非委員會開會期間，如遇

有迫切且應立即處理之事項，主任委員或其指定代理委員

得於未逾越本會職權之必要範圍內採取緊急措施。 

本會組織規程由行政院定之。 

第 二 十 條   本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之外，依據法律公正獨立行使職

權，於任期中不得參與政黨活動。 

違反前項規定者，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後，由行政

院院長解除其職務。 

第二十一條 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

除或解除其職務： 

一、死亡或因罹患疾病致不能執行職務。 

二、辭職。 

三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 

四、違法、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。 

五、因刑事案件受羈押或經起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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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條  本會委員會議，每月至少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

會議，均由主任委員為主席；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，由副主

任委員代理之；主任委員、副主任委員均不克出席時，由其

他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。 

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，會議之

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通過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不在此限： 

一、依第六條規定所為之決議，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

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。 

二、依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決議，應有全體委員

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。 

第二十三條  本會應就業務執行現況與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進度，

即時公布於不當黨產專屬網站，並應每半年向立法院提出

報告。 

第二十四條  依本條例所取回或追徵其價額之不當取得財產，本會

應定期公告清單，並揭載於不當黨產專屬網站。 

前項清單，應包含該財產之名稱、內容、取得方式、現

狀及其價額。 

第二十五條  依本條例所取回或追徵其價額之不當取得財產，如原

係政黨或其附隨組織自我國人民或於我國設立之法人或團

體所取得者，原權利人或依法繼受該權利之人得於前條公

告之日起一年內，向本會申請回復權利。 

前項權利回復處分，以原物返還為原則，不能依原物返

還者，給付相當之價額。但不得超過依本條例所實際取回或

追徵價額之財產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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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申請回復權利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

由本會另定之。 

第四章 罰  則 

第二十六條  政黨、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

第五項規定，逾期未申報者，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

元以下罰鍰。每逾十日，得按次連續處罰。 

前項處罰已達五次者，其財產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，

依第六條規定處理之。 

第二十七條  政黨、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

定者，處該處分財產價值之一倍至三倍罰鍰。 

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

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限期命其申報，屆期不申報者，得按次

連續處罰。 

第二十八條  受調查之機關（構）、法人、團體或個人違反第十二條

規定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第二十九條  對於本會之罰鍰處分不服者，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。 

第五章 附  則 

第 三 十 條   依本條例所處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經通知限期履

行，屆期未履行者，由本會或管理機關依法移送強制執行。 

依本條例應交付管理機關之財產，處分相對人未於處

分書所定期限履行者，由管理機關依法強制執行。 

第三十一條  第十五條所定處分書送達生效後，應辦理不動產登記

者，由本會會同管理機關囑託登記機關登記為國有、地方自

治團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，得免提出原所有權狀或他項權

利證明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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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規定，於有價證券、船舶、航空器須辦理登記者，

準用之。 

前條及前二項財產之執行及移轉，免繳納執行費、稅捐

及規費。 

第三十二條  依本條例所處之罰鍰，經限期繳納，屆期仍不繳納者，

主管機關得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三條第六項規定

應撥給政黨補助金款項內，逕予扣除抵充。 

第三十三條  本條例施行細則，由行政院定之。 

第三十四條 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8 月 3 日 

  任命王文良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。 

  任命呂世壹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，

張翠娟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。 

  任命吳娟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。 

  任命陳慧娟、余承修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  任命李綉偉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行政院院長 林 全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8 月 4 日 
華總二榮字第 1 0 5 0 0 0 8 4 6 6 0 號 

  司法院前秘書長、最高法院前院長葛義才，器宇淹曠，行絜堅芳。

少歲家境瑤源，渡海來臺求學，卒業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，袪衣受業，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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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摶飛。歷任檢察官、推事、庭長暨廳長等職，推動設置簡易法庭，修

葺各級法院屋舍，棘下聽訟，剖決如流；摘奸發伏，法曹揚歷。尤以

出任司法院秘書長期間，悉力院際協調事宜，趨赴美日實務考察；籌

設成立公證學會，開展民間公證人制度；修正相關法制措施，厚植憲

法法庭運作，易慮革圖，精誠詳贍；覃思謨遠，領異拔新。嗣於最高

法院院長任內，正視積案清理審結，落實分案限量保密，應務適時，直

聲令績。復膺聘東海大學兼任教授、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講座暨特考

典試委員，公餘秉筆撰述，以《非訟事件法論》見稱，陶甄啟迪，沾

溉後進。曾獲頒保舉最優人員、一等功績獎章暨司法獎章等殊譽。綜

其生平，標淑世導民之風猷，成弼教明刑之懋業，平亭公允，清望廉

貞；遐軌功緒，矩範昭銘。遽聞溘然辭世，軫悼良殷，應予明令褒揚，用

示政府崇念耆賢之至意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行政院院長 林 全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專     載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及行政院、考試院、國家安全會議等政務

人員暨駐外大使宣誓典禮 

  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廖俊智及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臺灣省政府委

員並為主席許璋瑤、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主任委員陶儀芬、駐英國

大使林永樂、中華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常任代表朱敬一、駐

德國大使謝志偉、駐新加坡大使江春男、駐美國大使高碩泰、駐希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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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使郭時南、國防部副部長李喜明、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陳文政、行

政院副秘書長何佩珊、考選部政務次長許舒翔、銓敘部政務次長林文燦、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郝培芝、駐捷克大使汪忠一

暨駐加拿大大使龔中誠等 17 員宣誓典禮，於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

2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時在總統府三樓臺灣晴廳舉行，總統監誓。副

總統陳建仁、考試院院長伍錦霖、總統府秘書長林碧炤、國家安全會議

秘書長吳釗燮、行政院副院長林錫耀及總統府第三局局長李南陽等在

場觀禮。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05 年 7 月 29 日至 105 年 8 月 4 日 

7 月 29 日（星期五） 

˙視察「2018 臺中花卉博覽會主場地」聽取簡報並致詞（臺中市后

里區后里馬場） 

˙蒞臨「豐原果菜批發市場愛心食材交流平臺開幕」揭牌並致詞（臺

中市豐原區豐原果菜市場） 

7 月 30 日（星期六） 

˙蒞臨「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第 25 屆新、卸任理事長交接典禮」致詞

並授旗予「第 14 次韓國全國童軍大露營」我國代表團（臺北市中

山區中華民國童軍總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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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31 日（星期日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8 月 1 日（星期一） 

「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」，迎接參與族人進入總統府、發表正

式道歉文並與原住民族相互交換信物（總統府） 

˙蒞臨「105 年度全國原住民族行政會議」致詞（臺北市中正區臺大

國際會議中心） 

8 月 2 日（星期二） 

˙出席「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及行政院、考試院、國家安全會議等政

務人員暨駐外大使宣誓典禮」（總統府） 

˙出席「2016 總統教育獎頒獎典禮」致詞並頒獎（總統府） 

8 月 3 日（星期三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8 月 4 日（星期四） 

˙接見「中華民國第 56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」各組第一名學生一行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05 年 7 月 29 日至 105 年 8 月 4 日 

7 月 29 日（星期五） 

˙蒞臨「中華民國第56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」頒獎並致詞（桃園

市中壢區中原大學） 

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7259 號 

 16

7 月 30 日（星期六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7 月 31 日（星期日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8 月 1 日（星期一） 

˙陪同總統「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」（總統府） 

8 月 2 日（星期二） 

˙陪同總統出席「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及行政院、考試院、國家

安全會議等政務人員暨駐外大使宣誓典禮」（總統府） 

8 月 3 日（星期三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8 月 4 日（星期四） 

˙主持「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」第7次委員會議（臺北市中正區

國家發展委員會） 

 


